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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８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召开的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将部分闲置的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部分闲置的公开增

发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１

，

７１８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时间

不超过

６

个月（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告）。

根据公司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间，如因自建募投项目进程加快而需要使用募集资

金，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及时返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以保障自建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公司已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３１

，

７１８

万元募集资金全额返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本公

告日，公司已根据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将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中的

３１

，

６７８

万元募集资金逐步划拨至募投项目使用。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

４４．９８

万元（含利息）。

公司已将上述事项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０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８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机组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大连开发区热电厂“上大压小”热电联产新建工程

１

号机

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

日完成

１６８

小时试运行，顺利投产发电。 截至目

前，公司控股装机容量达到

３１６０．３６

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

２３３２．２

万千瓦。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５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公开发行的

２３

，

０００

万张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１５

，简称

“石化转债”）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起进入转股期。 有关石化转债进行转

股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发布的 《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化转债”实施转股事宜的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已有

３

，

２８０

张石化转债转为本公司

Ａ

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３４

，

６６２

股。 目前，石化转债尚有

２２９

，

９９６

，

７２０

张未转股，占石化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９％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

露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

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数

（

股

）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占本期变动前

Ａ＋Ｈ

总股本比

例

（

％

）

本期变动

增加股数

（

股

）

本期变动后股份数

（

股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占本期变动后

Ａ＋Ｈ

总股本比

例

（

％

）

Ａ

股

６９

，

９２２

，

０６４

，

８９７ ８０．６５ ９

，

５３９ ６９

，

９２２

，

０７４

，

４３６ ８０．６５

Ｈ

股

１６

，

７８０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１９．３５ ０ １６

，

７８０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１９．３５

合计

８６

，

７０２

，

５５２

，

８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９

，

５３９ ８６

，

７０２

，

５６２

，

４３６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

Ａ＋Ｈ

总股本

比例

（

％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６５７５８０４４４９３ ７５．８４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６７５０８５７ ０．３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１７０９５７５１６ ０．２０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１４３１２３５４０ ０．１７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３６９９９００ ０．０９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２０３９９０７ ０．０５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４１９４３０７９ ０．０５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３３７０６６８０ ０．０４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３０４９９８４０ ０．０４

交通银行

－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３０３４３８００ ０．０３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陈革

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３７

股票简称：歌华有线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１

转债简称：歌华转债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发行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进入转股期。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收盘， 已有

６７

，

０００

元本公司发行的 “歌华转债”

（

１１００１１

）转成本公司发行的股票“歌华有线”（

６０００３７

）；本报告期转股数为

０

股；累计转股股数为

４

，

４３８

股，目前公司总股本数为

１

，

０６０

，

３６５

，

３３６

股；尚有

１

，

５９９

，

９３３

，

０００

元的“歌华转债”未转股，占“歌华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６％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本次变动增加

变动后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０６０

，

３６５

，

３３６ ０ １

，

０６０

，

３６５

，

３３６

注：本公司股份皆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前十名股东所持股数如下（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

４７６

，

９１９

，

３７０ ４４．９８％

北京北青文化艺术公司

１０

，

１５３

，

１５０ ０．９６％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８３１

，

２４４ ０．９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６９６

，

３２８ ０．９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７

，

６５６

，

００２ ０．７２％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７

，

３９９

，

９３０ ０．７０％

北京有线全天电视购物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９７３

，

３２３ ０．６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３９６

，

１６１ ０．５１％

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０．４９％

要彦彬

４

，

５５８

，

７５０ ０．４３％

合 计

５４３

，

８１４

，

２５８ ５１．２９％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０

证券简称：浦发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长吉晓辉、行长傅建华、财务总监刘信义、会计机构负责人傅能

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审计的财务数

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人民币亿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６７４．９７ ４９８．５６ ３５．３８

营业利润

３５６．９１ ２５０．７２ ４２．３５

利润总额

３５７．７３ ２５２．８１ ４１．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２７２．３６ １９１．７７ ４２．０２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４６ １．２３ １８．７０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２ １．０１ ０．１１

个百分点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８．２９ １５．５９ ２．７０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７．９８ ８．５７ －６．８８

注：（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规定计算，因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增加股份数量，按照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

算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上述

２０１０

年度同期的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

１５

，

５４４

，

５５９

，

５１２

股计算得出。

（

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期末总股本

１８

，

６５３

，

４７１

，

４１５

股摊

薄计算。

（

３

）本报告期末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度期末下降，系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

配“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股本扩张所致。

三、银行主要经营数据

１

、公司资产总额达

２６

，

９０３

亿元，比

２０１０

年底增加

４

，

９８９

亿元，增长

２２．７７％

。公

司负债总额达

２５

，

４０７

亿元，比

２０１０

年底增加

４

，

７２６

亿元，增长

２２．８５％

。

２

、本外币存款总额达

１８

，

５１１

亿元，比

２０１０

年底增加

２

，

１０６

亿元，增长

１２．８４％

。

３

、本外币贷款总额达

１３

，

３１４

亿元，比

２０１０

年底增加

１

，

８４９

亿元，增长

１６．１３％

。

４

、按五级分类口径，公司不良贷款率为

０．４４％

，比

２０１０

年底下降了

０．０７

个百分点。

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公司已在全国设立

３７

家直属分行，

７４１

个营业网点，全年新

设网点

８６

个。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行长、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署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金融债券的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期相继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同意本公司发行金融债券的批文。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发行金融债券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１

﹞

４６６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７

号），公司获准在全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００

亿元人民币金融债券，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支持小

企业贷款。

公司将按照《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和《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等有关规定，积极做好本次债券发行的相关

准备，并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完成发行工作。 发行完成后，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规定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流通。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６６

（

Ａ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Ａ

股）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证券代码：

０１７６６

（

Ｈ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Ｈ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

经本公司初步测算，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以上， 具体财务数据和指标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３

、本次预计的业绩尚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

２０１０

年报披露业绩

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２５３

，

１４４

万元 （

Ａ

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２５３

，

１４４

万元 （

Ｈ

股）

２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

０．２１

元 （

Ａ

股）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

０．２１

元 （

Ｈ

股）

三、预计业绩比上年大幅度增长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主要业务板块发展良好，营业收入较上年有较大

幅度增长，成本控制有效，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本公司的初步预测作出， 具体财务数据请以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股票简称：电子城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会

议相关文件于会议召开前

５

天递呈董事会成员。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

到董事

７

人。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王岩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董事以记名表决方式全票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公司董事

的议案》；

公司董事、总裁王洪福先生已届退休，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

职务。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王洪福先生的辞

职申请，并对王洪福先生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根据《公司

章程》的规定，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董事会提名聘任龚晓青先生为公司董事。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通过《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公司总裁、

增聘公司高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董事长王岩先生提名， 聘任龚晓青先生为公司

总裁，并根据龚晓青先生的提名，增聘张南先生、赵萱先生及王爱国

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３

、审议通过《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四）、会议议题：

审议《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五）、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

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

证复印件、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出席人身份证

及持股凭证到指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及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六）、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

１０

号院

２０５

楼

６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８３３５１５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５８８３３５９９

联系人：尹紫剑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附件一、个人简历：

龚晓青先生，男，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硕士研究生学

历，高级工程师职称，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曾任京东

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北京京东方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昭德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地产

与创意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张南先生，男，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工程师，大学

本科学历，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检测及自动化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国

民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进修班结业； 中国人民大学房地产经济学专

业研究生进修班在读。 曾任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科技促进部副

部长，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经营企划部部长，北京电子城科技园

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赵萱先生，男，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工程师，大学本

科学历，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曾

任北京市丽水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现任北京市丽水

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负责人。

王爱国先生，男，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高级工程师，

国家一级建造师，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重庆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工业

与民用建筑专业。 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 在职教

育。 曾任北京城建一公司项目总工程师，项目经理；现任北京电子城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附件二、股东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打印均有效）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北京

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

我单位

／

个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０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周

六）在公司十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会议由董事长孙亮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会主席

何继军先生、监事马涛女士、徐向艺先生、张宜人先生，以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云泉先生、总

工程师刘甲荣先生、总会计师张伟先生、副总经理马骏先生及相关部室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决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

公司

６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作为

投资主体，收购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收购价格为

１．２４８

亿元。 本次投资还需

报国资监管部门备案。

为满足上述项目收购需要，公司同意向投资公司提供

２

亿元借款。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０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涉及矿业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林浩特鲁矿公司”）

６０％

股权

●

投资金额和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

司”）拟以现金

１２

，

４８０

万元收购山东省鲁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鲁地矿业”）持有

的锡林浩特鲁矿公司

６０％

股权。

●

投资期限：长期投资

风险提示：

●

本次股权交易的转让方山东鲁地矿业与受让方投资公司还需履行各自国资监管相

关审批或备案程序后，方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实施本次交易，故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

性。

●

锡林浩特鲁矿公司已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但矿山建设审批仍在

办理过程中；本项目矿山建设、安全生产许可证办理以及资源开采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

政策风险。 本项目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国家政策的变化将会对本项目矿产开采产

量、税收政策等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锡林浩特鲁矿公司未来经济收益。

●

市场风险。 受国际经济环境、供需要求和行业政策的影响，矿产品价格的波动将会影

响锡林浩特鲁矿公司的经济效益。

●

安全生产风险。 矿产资源采掘属于高危行业，矿山日常安全生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因素，本项目存在安全生产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与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控股子

公司山东鲁地矿业签署《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现金

１２

，

４８０

万元收

购山东鲁地矿业下属全资子公司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在公司十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收购锡林浩特鲁矿公司

６０％

股权，收购价格为

１２

，

４８０

万元。

为满足上述股权收购以及项目后期建设资金需要，公司同意向投资公司提供

２

亿元借款。

３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无须经过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投资需报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１

、股权转让方

公司名称：山东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法定代表人：杜建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７４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地质勘探工程，地质勘查技术咨询，资格证书范围内进出口

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资格证书范围内矿产地质勘查；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

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２

、股权受让方

公司名称：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贰亿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莱芜市雪野旅游区防汛路

１８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对房地产业、证券业的投资；物业管理服务；房屋出租；经济

信息咨询服务；建设工程监理；建筑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媒体广告除外）；建筑

材料、花卉、苗木的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旅游景点开发；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三、交易标的介绍

１

、锡林浩特鲁矿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２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法定代表人：宋世明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

注册地址：锡林浩特市额尔敦南路（运管综合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矿产品销售（专控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

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２

、目标股权基本情况

山东鲁地矿业持有锡林浩特鲁矿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山东鲁地矿业持有的锡林浩特鲁矿

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不存在质押或被诉讼保全、强制执行的情形；山东鲁地矿业声明其对上述股

权具有绝对完全的处置权。

四、交易所涉矿业权情况

（一）矿业权基本情况

１

、探矿权

锡林浩特鲁矿公司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核发的

Ｔ１５１２００８０８０２０１３４５９

号《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项下的探矿权，勘查项目名称为内蒙古自治

区锡林浩特市毛登小孤山北银多金属矿详查，勘查面积为

１３．９７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锡林浩特鲁矿公司享有已经完成的所有探矿成果。

２

、采矿权

锡林浩特鲁矿公司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核发的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３２１０１０５８４４

号《采矿许可证》项下的采矿权，矿山名称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

限公司毛登锌锡矿，开采矿种为锡矿、锌、铅、铜、银，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１０．０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为

１．４７

平方公里，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五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

（二）矿业权涉及的费用缴纳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锡林浩特鲁矿公司按时足额缴纳与其矿业权相关的各项费用。

（三）矿业权是否需履行权属转移程序

投资公司本次拟受让锡林浩特鲁矿公司

６０％

的股权， 并非直接受让锡林浩特鲁矿公司

矿业权，本次拟受让的股权所涉及矿业权仍在锡林浩特鲁矿公司名下，矿业权人未发生变

更，故不涉及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履行矿业权的权属转移程序。

（四）矿业权是否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经山东德义君达律师事务所尽职调查，本次股权转让的锡林浩特鲁矿公司系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依法享有上述探矿权和采矿权，矿业权之上不存在权利担

保或权利争议之情形，亦不存在诉讼保全、强制执行的情形。

（五）矿业权涉及的资源开采是否已取得必要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锡林浩特鲁矿公司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的编制，并取得土地预审、土地复垦、水土保持、环评、水资源论证、节能评估报告的批复

文件， 其他矿山建设、 开采审批手续仍在办理中或还未办理。 据锡林浩特鲁矿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底可建成投产，建成投产后（达到设计能力后）生产规模为年采、选矿石量

１０

万吨

／

年。

五、交易所涉矿业权价值、作价依据、作价方法及股权评估情况

１

、探矿权评估

根据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鲁天平信矿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９

号《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毛登小孤山北银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评估报告书》， 按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选用勘查成本效用法为评估方法，确定“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毛

登小孤山北银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评估价值为

４４６．１２

万元。

２

、采矿权评估

根据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天平信矿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７

号《锡林浩

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毛登锌锡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按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选用折现现金流量法为评估方法，确定“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毛登锌锡矿采矿

权”评估价值为

２０６９９．６７

万元。

３

、整体资产评估

根据山东中立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鲁中立达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６２

号《山东高速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收购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评

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评估后项目公司总资产为

２２

，

２１２．１３

万元，总负债为

１

，

１７７．７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１

，

０３４．４２

万元。

根据上述评估报告，锡林浩特鲁矿公司

６０％

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１２

，

６２１

万元。

六、矿业权享有人的勘探、开发资质、准入条件

投资公司本次系受让锡林浩特鲁矿公司的股权，并非直接受让其矿业权，在完成本次

股权受让后，锡林浩特鲁矿公司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将作为投资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从事矿业生产经营活动。 因此，本次股权受让并不涉及受让方投资公司是否具有特定矿种

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七、法律意见书

山东德义君达律师事务所作为本公司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矿权事宜

进行核查并出具了《山东德义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受让锡林

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所涉矿业权的法律意见书》，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１

、 本次交易的转让方山东鲁地矿业与受让方投资公司具备股权转让与受让的主体资

格。

２

、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锡林浩特鲁矿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

司，经内蒙古国土资源厅批准取得的矿业权合法有效，不存在权利限制或者权利争议的情

况。

３

、投资公司本次系受让股权，并不是直接受让矿业权，不涉及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

入问题；本次股权转让并未发生矿业权的变更，不涉及向有关部门办理矿业权的权属变更

登记手续。

４

、为合理确定本次股权交易的定价，本次股权交易已由具有合法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

评估，相关评估报告仍在有效期内。

５

、 股权转让方山东鲁地矿业还需报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协议转让锡林浩特鲁地矿业

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股权受让方投资公司本次投资行为还需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双方方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实施本次股权交易。

八、《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山东鲁地矿业与投资公司拟签订 《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收购方式

山东鲁地矿业将其持有的锡林浩特鲁矿公司

６０％

股权转让予投资公司。

２

、股权转让价款

标的股权的转让价为人民币

１２

，

４８０

万元。

如锡林浩特鲁矿公司出现漏债或合同约定的山东鲁地矿业声明与保证中的任何一项

被违反，除非山东鲁地矿业对锡林浩特鲁矿公司给予足额补偿，股权转让价款应根据锡林

浩特鲁矿公司权益的减损而调减，具体调减方式为：股权转让款调减额

＝

锡林浩特鲁矿公司

因此实际支出的款额或减少的权益

×６０％

。

３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股权转让价款按照如下约定期限分期支付：

（

１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

４９９２

万元，即股权转让价的

４０％

。

（

２

）交接完成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

３７４４

万元，即股权转让价的

３０％

。

（

３

）股权转让完成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３７４４

万元，即股权转

让价的

３０％

。

九、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安排

由公司向投资公司提供

２

亿元借款，用于收购股权及项目后期建设。

２

、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投资实施后，将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的长期投资，开拓公司矿业投资业务，培育新

的利润增长点，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十、备查文件目录

１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毛登小孤山北银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评估报告书》（鲁天

平信矿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９

号）；

２

、《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毛登锌锡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鲁天平信矿评字

［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７

号）；

３

、《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收购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书》（鲁中立达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６２

号）；

４

、《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审计报告》（国浩专审字

［

２０１１

］第

４０４Ａ５７４

号）；

５

、《山东德义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受让锡林浩特鲁地矿

业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所涉矿业权的法律意见书》；

６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０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山东高速济南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关于省会文

化艺术中心塔楼综合体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 山东高速济南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在济南市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公开挂牌出让活动中，获得

１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山东高速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山东高速济南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山东高速济南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会议决

议如下：

会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东高速济南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投资公司”）参与竞拍、投资建设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塔楼综

合体项目。

为满足上述项目启动和开发需要， 会议同意，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向济南投资公司分期

提供总额不超过

２０

亿元的借款， 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一定比例向其收取资金占用费，

借款期限由双方在借款合同中予以明确。

鉴于，《关于向山东高速济南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决议内容涉及土地竞

拍信息，属商业机密，

８

月

１

日，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递交《豁免申请》，申请暂缓披露上述

决议事项，待上述项目土地竞拍完成后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的《豁免申请》获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批准同意。

二、山东高速济南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为落实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推进山东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塔楼综合体

项目运作，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经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济南投资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塔楼综合体项

目运作主体。

山东高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商注册信息如下：

名 称：山东高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济南市槐荫区腊山北路北首荣祥商务楼

６

楼

法定代表人：孙春海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实收资本：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以自有资产对外投资及资产管理运营；房地产开发及中介服务；物业管

理，房屋出租；国内广告业务。

三、山东高速济南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获得济南市

１

宗土地使用权

为落实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山东高速济南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积极参

与山东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塔楼综合体项目土地使用权竞拍。 经挂牌出让公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山东高速济南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济南

市国土资源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塔楼综合体项

目土地使用权。

地块有关情况如下：

地块编号

２０１１－

Ｇ１１８

地块位置

腊山河东路以

西

，

威海路以南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土地面积

（

公顷

）

６．６０９７

出让年限

４０

年 成交价

（

万元

）

４４６１５

受让单位 山东高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备注

：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